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0日
府行救字第1070272947號
訴願人：白００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00街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炎峰國小
訴願人因閱卷申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7年8月23日投炎國小學字第1070003203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一、緣原處分機關於106年5月間收到北部律師事務所檢舉函，稱訴外人於民國92年間至原處分機關實習期間，與訴願人發生疑似性平事件，由於該律師函內容未揭示訴外人姓名、年籍資料，原處分機關無法處理；訴外人又於同年12月間委託3名律師名義具函檢舉訴願人，內容稱於92年實習期間訴願人對訴外人有性別教育平等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規定之行為樣態。原處分機關知悉後依法通報錄案，於107年1月16日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9條第2項第1款，認定訴外人為「教師」身分，依據性平法第29條第2項第1款規定「非屬本法所規定事項」，決議不予受理。
二、訴外人於同年2月12日委託律師提出申復，原處分機關依防治準則第31條第3項規定組成申復審議小組，於同年3月2日召開申復審議會議，會議中以「師資培育法（92年05月13日）第7條規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同法第9條第4項：『前三項學生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及師資培訓法施行細則(民國92年08月11日)第4條第1項：依本法第8條、第9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始得參加半年之教育實習課程等規定，其意旨同教育部95年3月7日臺中(二)字第0950031419號函「…參與教育實習課程之實習學生比照在學學生身分。」爰此，訴外人於92年參與本校教育實習課程期間，應具有在學學生身份。」，並於3月4日作成申復有理由之決定書，並請依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17條第2項規定補正利害關係人相關資料後，學校應予以受理，並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調查處理。
三、訴外人於同年4月9日委託律師發函補正資料申請調查，原處分機關召開性平會受理調查，依性平法第30條第3項規定組成3人調查小組；於調查期間調查委員對於訴願人與訴外人之相對身分關係，於訪談雙方當事人以確認實習期間為何時，發現利害關係人實習期間究竟為「老師」或「學生」顯有疑義。因涉及師資培育法新舊制，當事人身分認定及法規適用為事件調查程序之一環，性平事件調查委員於同年6月19日決議暫時中止調查程序，原處分機關於同年6月29日投炎小學字第1070002599號函請示釋，本府107年9月6日府教特字第1070198858號函確認訴外人於92年8月教育實習期間，身分別比照「教師」。同年月13日召開性平會決議本案非屬性平事件不受理。同年月17日以投炎國小學字第1070003619號函通知訴願人，本案非屬性平事件，原處分機關依性別工作平等事件由專責單位辦理。
四、訴願人分別於107年6月19日提出意見陳述書要求原處分機關交付檢舉書及申請書影本、107年8月17日要求提供「校安序號1245469」號案檢舉人全部函件，並陳述檢舉事實已嚴重毀損其名譽，構成刑法加重毀謗罪嫌，為捍衛其名譽只能訴諸法律。原處分機關於107年8月23日以投炎國小學字第1070003203號以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於107年9月18日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46條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行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拒絕：一、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二、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三、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四、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五、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同法第174條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但行政機關之決定或處置得強制執行或本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24條規定：「依前條第4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依前項規定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學校或主管機關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除原始文書外，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人員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為之。」、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2條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但應避免重複詢問。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同法第23條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於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期間，得採取必要之處置，以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文。

二、再按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807號裁判要旨：「政府資訊公開法係保障人民知之權利，故人民有向政府機關請求提供一般資訊之請求權，並於請求時公開。惟人民於行政事件進行中申請，有關閱覽卷宗之申請，應先適用行政程序法第46條規定，該條第1項即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應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故此種閱覽卷宗請求權應以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請求權人，且於行政程序進行後申請，係行政程序中之個案資訊公開，而屬程序權利。」
三、經查106年5月及12月間訴外人委託律師名義具函檢舉，訴願人於92年實習期間對訴外人有性平法第2條規定之行為樣態，原處分機關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由性平教育委員會召開會議調查，因事件發生時訴外人為教育實習期間，身分別比照「教師」，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範疇，原處分機關以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專責人事單位辦理。對於訴願人請求提供該案性別事件檢舉人全部函件影本，原處分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2項第1款規定，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暫時拒絕調閱，以107年8月23日以投炎國小學字第1070003203號函否准所請，尚非無據，訴願人不服固能提起救濟，惟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有關檢舉資料，惟此種閱覽卷宗請求權之請求權人以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限，故以行政程序之開始進行為前提，係一種「行政程序中之個案資訊公開」，屬程序權利，行政機關若於行政程序中有所決定者，即屬行政程序法第174條所稱之程序行為，依該條前段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所為決定或處置，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不得單獨提起訴願。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均有未合，本件訴願程序顯不合法。
四、基上結論，本案訴願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0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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